
服務學習課程新制度 Q&A 

服務學習課程新制，同學、老師及開課單位可能想知道… 

Q1：服務學習課程內涵？ 

A1：服務學習課程，係指課程經結構化設計，融合「服務」與「學

習」，透過場域服務實作，達成學生學習與服務並重之目標。

課程規劃及實施應包含「準備」、「服務」、「反思」、「成

果分享」等歷程。 

Q2：服務學習課程新制度最大改變？ 

A2：(1)刪除本校學士班學生應修服務學習必修 0 學分(一)、(二)、

(三)畢業門檻規定。 

    (2)由原來全校一致性的作法，改成由各開課單位決定是否開設

服務學習課程，並自訂學分數(惟不可開設 0 學分課程)，但

可自訂選修或必修。 

Q3：服務學習課程新制度適用對象？ 

A3：114 學年度起適用於大一入學新生。 

Q4：113 學年度及先前入學學生仍依現行服務學習課程制度修課？ 

A4：113 學年度及先前入學學生，包含轉入二年級以上學生、復學

生適用原服務學習課程規定。 

Q5：服務學習必修 0 學分(一)、(二)、(三)課程於 114 學年起皆不開

設嗎？ 

A5：為讓舊生修完舊有制度之服務學習課程，114 學年停止開設必

修 0 學分服務學習(一)及服務學習(二)課程，但服務學習(三)課

程仍可開設；115 學年度起必修 0 學分服務學習(一)、(二)、(三)

課程皆不再開設。 

Q6：沒修完必修 0 學分服務學習(一)、(二)、(三)課程的舊生有哪些

方式完成？ 

A6：同學經所屬學系同意，可以下列方式免修服學課程： 

    (1)修習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通識或專業課程 

    (2)修習服務學習(三)抵免服務學習(一)或(二)  

    (3)修習新制服務學習課程 

    (4)進行志工志願服務(至少 18 小時)(依學生所屬教學單位規定

辦理) 

  



老師及開課單位可能想知道… 

Q1：新的制度，學系是否一定要開服務學習課程？ 

A1：不一定，各學系可視其課程整體目標、素養及核心能力規劃是

否開設服務學習課程。開設為必修或選修、是否納入學生畢業

學分，由各教學單位自訂。學生選修其他教學或行政單位開設

之服務學習課程，是否納入畢業學分，由各教學單位自訂。 

Q2：新制服務學習課程類型？ 

A2：A 類：基礎服務學習課程，課程以建立服務理念為主，並含實

務、實作課程設計。 

    B 類：專業服務學習課程，以專業或通識課程融入服務學習實

務、實作。 

Q3：服務學習課程是否可開 0 學分課程？ 

A3：不可開為 0 學分，上課時數以授滿 18 小時為 1 學分，至少開

設 1 學分，內含實際服務時數至少 8 小時。 

Q4：課程名稱是否須為「服務學習」？ 

A4：(1)若為基礎服務學習課程類型，名稱請列出服務學習，如：服

務學習-老人長期照護。 

    (2)若為專業服務學習課程，課程名稱不一定列出服務學習，但

請於課程大綱及課程備註明列為專業服務學習課程。 

    (3)本校課程查詢網頁「服務學習」將列出當學期「基礎服務學

習課程」、「專業服務學習課程」，學生可於課程查詢點選查

詢課程大綱。 

Q5：教學單位(含通識中心)開設服務學習課程流程？ 

A5：不論開設為基礎或專業服務學習課程，皆須經開課之教學單位

課程委員會審查，再送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備查。若須申請

服務學習課程經費補助，則請另填寫服務學習課程計畫書，送

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審核。 

Q6：行政單位開設服務學習課程流程？ 

A6：行政單位限開設基礎服務學習課程類型，填寫服務學習課程計

畫書，送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，審查通過後方可開課。若須

申請服務學習課程經費補助，則於計畫書中加填經費預算表。 

Q7：開設服務學習有何獎勵制度？ 

A7：未來將持續以經費補助具特色且優質的服務學習課程。 

 


